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中际

旭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际旭创”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持续

督导机构，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国泰君安证券就中际

旭创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19 号），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际旭创”）向 15 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87,080,000股，发行价格为 31.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99,48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 34,362,241.6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65,117,758.32 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87,08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2,578,037,758.32 元。

上述募集资金均已全部到位，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1）第

[1009]号《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验资报告》。 

（二）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2 年度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38,131.84 万

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3,488.82 万元。2022 年募集资金存款利

息收入 3,972.58 万元，银行手续费 1.12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余额 72,382.92 万元，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78,500.00 万

元。具体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请参见“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仅用于存储、使用和管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具体

如下： 

（1）2021 年 11 月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以

及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2021 年 11 月，鉴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苏州旭创光模块业务总部

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苏州旭创高端光模块生产基地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

旭创科技有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苏州旭创光电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

施，就苏州旭创光模块业务总部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公司及苏州旭创与募集资

金专户银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及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就苏州旭创高端光模块生产基地项目，公司及苏州旭创与募集资金

专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自贸试验区苏州片区支行以及保荐机

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3）2021 年 11 月，鉴于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就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

银行贷款项目，公司及苏州旭创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

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自贸试验区苏州片区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及保荐机构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4）2021 年 11 月，鉴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铜陵旭创高端光模块生产

基地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旭创及苏州旭创的全资子公司铜陵旭创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公司及苏州旭创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工商银行苏州工业园

区支行以及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苏州旭创及铜陵

旭创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工商银行铜陵石城路支行以及保荐机构国泰君安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5）2021 年 11 月，鉴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成都储翰生产基地技术改

造项目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储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储翰”）负

责组织实施，公司及成都储翰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以及保荐机构国泰君安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6）2022 年 7 月，鉴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苏州旭创光模块业务总部暨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苏州旭创高端光模块生产基地项目由全资子公司苏州旭创和

全资孙公司苏州旭创光电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就苏州旭创光模块

业务总部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公司、苏州旭创及光电产业园与募集资金专户银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及保荐机构国泰君安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就苏州旭创高端光模块生产基地项目，公司、苏州旭创及光电产业

园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以及保荐机构

国泰君安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7）截至 2022 年 7 月，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项目”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74,263.26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募投项目已按计划实施完毕并结项，公司注销了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募

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782,892.55 元，主要为募集资金存款时产生的利息收入，已

根据有关规定将上述利息款转入基本账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余额 



1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黄

城东市场分理处 
853543030122601015 239,742,115.01  

2  招商银行苏州分行工业园区支行 532905124610807 166,644,440.89  

3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75010122001546287 50,508,771.13  

4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通知存款专户1  45,000,000.00  

5  中国银行苏州园区行政中心支行 480676771201 6,887,795.89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自

贸区苏州片区支行 
10551101040030255  26,044,249.45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自

贸区苏州片区支行 
通知存款专户2 160,000,000.00 

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烟台龙口支行 8110601013101348867 912,069.87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

业园区支行 
1102020329000995148 1,684,147.31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石

城路支行 
1308027029200242352   4,863,017.45   

11  招商银行苏州分行工业园区支行 512911849310601 21,542,615.37 

12  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785,000,000.00 

合  计 - 1,508,829,222.37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整体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9,948.00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131.8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3,488.8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总额 150,882.92  

闲置两年以上的募集资金金额 0 

                                                   
1 该账户系募集资金专户 75010122001546287 的子账号 
2 该账户系募集资金专户 10551101040030255 的子账号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报告期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报告期内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苏州旭创光模块业

务总部暨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否 56,152.94 56,152.94 15,676.63 22,755.45 40.52%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苏州旭创高端光模

块生产基地项目 
否 64,448.00 64,448.00 19,429.38 21,630.46 33.56% 

2025 年

11 月 30

日 

5,643.04 不适用 否 

铜陵旭创高端光模

块生产基地项目 
否 51,333.40 51,333.40 3,025.83 4,540.53 8.85% 

2024 年

11 月 30

日 

894.70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

还银行贷款 
否 74,264.36 74,264.36 0.00 74,263.26 

100.00

% 
- - 不适用 否 

成都储翰生产基地

技术改造项目 
否 23,749.30 23,749.30 0.00 299.12 1.26% 

2024 年

11 月 30

日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69,948 269,948 38,131.84 
123,488.8

2 
- - 6,537.74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根据《中际旭创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披露内容，在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2021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

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 6,985.95 万元置换先期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6,985.95 万元。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出具了《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报告的鉴证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1]第 3225 号），截至 2021 年 11 月 19 日，



公司募投项目已经累计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6,985.95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2022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

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全资子公司苏州旭创拟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90,000 万元、全资孙公司铜陵旭创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

元、全资孙公司光电产业园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控股子成都储翰拟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合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 220,000 万元，在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

用；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单个投资产品的投资期限不

超过十二个月。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150,882.92 万元，公司尚在进行现金管理的闲置

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78,500 万元，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募集资金银行

专户存管。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披露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

不完整的情形。 

2、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中际旭创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

致，未发现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保荐机构对中际旭创 2022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张贵阳                         邢永哲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0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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